
輔英科技大學學生參與體育競賽獎勵要點 

101年6月22日100學年度第6次體育室務會議通過 

102年4月24日101學年度第七次擴大行政會議通過 

108年9月25日108學年度第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
113年11月13日113學年度第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
一、輔英科技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激勵體育優秀學生參與體育競賽，提升運動競技能力

和本校運動風氣，進而為校爭光，特訂「輔英科技大學學生參與體育競賽獎勵要點」（以

下簡稱本要點）。 

二、本要點獎勵對象須符合下列各項條件： 

(一)本校正式註冊之在學學生。 

(二)須代表本校參與下列各項全國性之運動競賽： 

1. 教育部主辦、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承辦之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及運動聯賽。 

2. 中華民國大專體育總會總主辦之全國大專單項錦標賽。 

3. 中華民國單項運動協(總)會(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會員單位)主辦之全國性正式單

項錦標賽。 

(三)取得競賽規程(辦法)規定之名次者；其中一般組獲得名次須為參賽隊伍(人)前 50%(含)；

公開組則不受此限制。 

三、「輔英科技大學學生參與體育競賽獎勵標準原則」如附件一。 

四、申請方式 

(一)每學年下學期第 10至 17週，繳交申請表(如附件二)並檢附相關文件繳交至體育暨健

康促進中心辦公室。 

(二)審理案件期程：為前學年度下學期第 18週以後至該學年度下學期第 17週期間賽事。 

五、獎學金審核 

(一)由體育暨健康促進中心組成審核小組，依本要點審核並提出獎勵金額之建議。 

(二)送件為二件以上且同時獲得核發資格者，將擇優核發獎勵金。 

(三)本獎學金核發總額以「學生就學獎助學金委員會」決議學年度分配之額度為上限。 

六、參與國際競賽獲獎或特殊表現者，以簽呈專案處理。 

七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；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 



附件一 

 

輔英科技大學學生參與體育競賽獎勵標準原則 

 

獎勵標準 單位：萬元 

名次 
獎額 

組別 
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

聯賽公開組一級 5 3.5 2.5 2.0 1.5 1.3 1.2 1.0 0.8 

聯賽公開組二級 
其他賽事公開組 

3 2.5 2.0 1.5 1.3 1.2 1.0 0.8 0.7 

一般組 2 1.5 1.2 1.0 0.8 0.7 0.6 0.5  

備註： 

1.足球聯賽在公開一級及二級間設有挑戰級制度，其獎勵標準以公開一級及二級之平均數為準。 

2.個人項目及雙人組以上述標準採計。 

3.團體項目下場人數為3~4人者，項目總獎勵金額為上述標準之1.5倍；5人以上者為2倍。 

4.金牌二連霸獎勵金1.5倍，三連霸以上則獎勵金2倍。 

  



附件二 

輔英科技大學學生參與體育競賽獎學金申請表 

填表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申請人姓名  
代表隊 

項  目 
 

系科班級  學 號  手 機  

申請獎勵 

賽會全名 
 

比賽層級 

□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或大專運動聯賽 

□大專體總主辦之全國大專單項錦標賽 

□中華民國單項運動協(總)會主辦之全國性正式單項錦標賽 

□其他： 

參賽組別級別 

與競賽項目 

 

(例：公開女子組田徑跳高項目) 

該競賽項目 

參加總隊/人數 
隊(人) 

該競賽項目 

上場人數 

人 

(團隊項目須填寫) 

競賽成績 第______名 

申請金額 _____________ 元整 

檢附文件 

相關單位 

證    明 

比賽證明： 

□秩序冊或競賽規程電子檔 

   (須明確提供參賽人(隊)數等資訊) 

□所有隊員名單(團隊項目須填寫) 

成績證明： 

□獎牌、獎狀或獎盃檔案 

申請人簽名  

教練或指導老師
簽名 

 

審  核  情  形 

是否合乎 

獎勵對象資格 

□是，依據獎勵標準初核_____________元 

說明： 

 

□否，不符合條件： 

委員會 

最後核定金額 
在不超出獲配獎學金總額原則下，核定新台幣_________元整 

承 辦 人 員 單 位 主 管 收 件 日 期 

  年   月   日 

註：團隊項目由一位代表提出申請。 

 


